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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812
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苗山二村，

乐美工艺品厂，无手续，排放废气及粉
尘。多次向市环保局反映未解决。

莱芜市 大气

1 .该企业木制品工艺品加工项目于2016年12月取得环评审批意见，2017年2月13日通过验收。国土、
工商、发改等部门手续齐全。2 .该公司废气主要来自喷漆装饰工序，建有洗涤塔漆雾净化+光解式废气净
化装置。粉尘主要产生于切割、打磨工序，建有双桶式布袋除尘及脉冲式打磨平台。执法人员发现该公
司切割工序的双桶布袋除尘器吸入口较小，除尘效果差，打磨平台设置不合理，厂区车间地面有积尘。
且在生产过程中，车间窗户未关闭，有部分粉尘外排。2017年9月4日，已委托青岛华测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对企业的粉尘、废气进行监测，9月9日出具检测报告显示颗粒物、二甲苯、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均不超
标。3 .前期，莱城区环保局确实接到过关于该公司的环境信访案件。接件后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针
对企业未经验收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环保部门责令企业进行停产整改，并立案处罚，后该企业完
成整改，通过验收。4 .经查，该公司在未取得环保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在厂区南侧擅自建设成品框加工生
产项目。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责令企业对切割、打磨工序吸尘设施进行改
造，确保粉尘完全吸入除尘设施。在作业时对车间
窗户等进行密闭。同时配备1台地面吸尘器，减少地
面积尘。该公司已制订整改计划，现已完成整改。2 .
对该公司成品框加工生产项目“未批先建”的环境
违法行为已立案查处，责令企业立即拆除生产设
备，清理原料及产品。

81 2813

前期反映“济南市历下区浆水泉
路24号汇东香墅里小区，破坏绿化带种
成蔬菜，使用动物粪便当肥料臭气熏
天，排污水，该小区乱搭乱建，建议恢
复绿化带。”的问题（受理编号：1728），
现在绿化带内蔬菜被清理后，街道办
事处工作人员应付检查，几十平方的
绿化带只种了三棵冬青，要求绿化带
全面覆盖，避免再种植其他作物。

济南市 其他
经现场核实和小区物业确认，该处绿化带内前期相关部门已种植了冬青，并在冬青周围空隙处播

撒了草种，并对绿化带进行了全面种植，上面用绿网布覆盖，草皮尚未长出来。待草植长出后，将会把绿
化带覆盖。

是 其他
历下区住建局将继续监督检查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督促物业公司做好绿化维护工作。

82 2814

受理编号933处理结果与实际情况
不符：二毛集团日废水量应为150吨以
上，污水处理站已停用多年，废水未经
处理直排；计划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
至今未运行。该问题已存在多年，要求
督察组能彻底检查。

潍坊市 其他

1 .经核实，二毛集团（含虹彩纺织和山东鲁洁）日废水产生量约110吨，根据该企业环保在线资料、污
水处理站运行记录、用电量校核及环保部门日常监察和监督性监测等情况，该企业污水处理站运行正
常，经监测达到进入城市管网标准。2 .被举报公司于2017年6月试生产以来，废水暂时由二毛集团污水处
理站协议处理。为了便于管理，该公司于2017年7月开始建设自己的污水处理站，已于2017年9月3日建成
并开始试运行。

否

83 2815

青岛胶州市少海南路1号中信森
林湖小区一期231栋别墅违建，施工噪
音很大，建筑垃圾堆积，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

青岛市 噪声、垃圾

1 .经现场核查，别墅主体手续齐全，属合法建筑。231栋住户在现有住宅的退层平台上，违章私自搭
建门楼遮阳棚，属违章建筑，施工时存在噪声扰民问题。2 . 2017年8月28日，胶州市大沽河综合执法中队
接到群众举报，现场对该户违章搭建进行了停工清场，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限期整改
通知书》，要求其于2017年8月31日前恢复原貌。现场检查时，该违章建筑处于停工状态。3 .现场有少部分
施工砖块及拆除墙皮，无建筑垃圾堆积情况。

是 责令改正
9月2日，胶州市大沽河管委会会同胶州市城市

综合执法局对该业主进行约谈，业主同意自行拆
除，并于2017年9月3日全部拆除完毕。

84 2816
济宁市梁山县小路口镇大王村南

有多家养猪场，粪便和养殖废水直接
排放到村南大坑里，异味很大。

济宁市 水、大气

1 .经查，梁山县小路口镇大王村村南养猪场共有6户，其中冯某某养猪场存栏90头，王某印养猪场存
栏37头，林某某养猪场存栏50头，王某文养猪场存栏80头，王某会养猪场存栏200头，刘某某养猪场存栏
100头。6家养殖户位于控制养殖区内，周边均不靠近居民区，冯某某、王某印两户靠近村南大坑。大坑约
600m2，深约5米，为该村村民建房取土形成。2 . 2017年8月21日，小路口镇政府已向6户养猪场下达整改通
知书，养殖户按照通知书要求已进行了整改。3 . 2017年9月2日，梁山县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时，村南
大坑内无积水，未发现养殖污水直排现象，但现场存在异味。异味来源为：养殖户在大坑周围露天堆放
的污粪及坑内底泥散发轻微异味，其原因在于林某某、王某文、冯某某、王某印4家养殖户整改不彻底，
致使养殖场周围有异味。

是 责令改正

1 .梁山县畜牧兽医局组织专家技术人员，严格
标准和操作流程，督促、指导养殖户做到污粪处理
日产日清，王某某、刘某某2家养猪场按照指导要求
铺设了污水收集管道，建设污水沉淀设施，粪便实
行干清粪，尿液及冲洗废水进入污水沉淀池，现已
整改到位。2 .林某某、王某文、冯某某、王某某4家养
猪场现已依法予以拆除，并对现场喷撒白灰，消除
其异味影响。3 .梁山县小路口镇政府组织力量对村
南部大坑内的底泥进行了清理，向坑内覆盖新土并
喷撒白灰，对大坑周围露天堆放的粪便进行清理，
消除其异味。4 .梁山县政府责令县牧兽医局、小路口
镇政府督导全镇养殖户，对养殖场进行规范整治，
严格控制养殖数量，建设雨污分离系统，对粪污日
产日清，9月20日前完成。

85 2817

济南市政府未落实《关于促进二
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6〕13号）、《关于加强二手车环保达
标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

〔2016〕2373号）。文件中要求环保达标
后，外地二手车可转入济南，但济南市
政府仍限制五年以上二手车转入济
南。举报人认为不合理。

济南市 其他

就贯彻《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精神提出符合济南实际的落实意见，商务局多次协
调市环保、公安进行会商研究。因济南市被列入京津冀大气传输通道“2+26”城市之一，其各项空气环境
质量改善指标任务及管理措施均与京津冀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一致，但二手车转入政策方面却排
除在重点区域之外，一旦取消二手车管制措施，将大大增加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压力和难度，甚至
抵消前期黄标车淘汰取得环境质量改善成效。也将间接影响到“2+26”城市整个大气传输通道的空气环
境质量指标。权衡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大气污染对市民健康的影响，也考虑到目前
我市大气污染防治的现实情况，在现有政策调整完成和老旧车管控政策出台前，先暂时执行《济南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强机动车管理防治大气污染的通告》（济政发[2014]21号），对未达到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

（汽柴油车执行国四标准，天然气汽车执行国五标准），注册登记时间超过5年以上，以及各类营运、“营
转非”的机动车限制迁入。

是 其他
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多次进行研究，相关情况

已报市政府，待市政府研究后确定实施意见。

86 2818

济南市济阳县经二路气象局北100
米乔庙村卫生室东侧的养鸡场，异味
很大，无污水处理设施，粪便露天堆
放。济阳县垛石镇大官庄村南农业科
技示范园内有家大型养鹅场，异味很
大，无任何环保设施，靠近大寺河平原
水库，担心污染水源。

济南市
大气、水、

其他

1 .济阳县经二路气象局北100米乔庙村卫生室东侧的养鸡场负责人尹某某，养鸡场占地1078平方米，
为大棚饲养，现存栏量2 . 3万只,属限养区。养殖棚内建有粪便储存室，产生粪便由传送设备传送至粪便
储存室内进行密闭储存，供曲堤镇一蔬菜养殖户作为肥料使用。不存在粪便露天堆放问题。养殖过程不
产生污水，棚内稍有异味。2 .济阳县垛石镇大官庄村南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内张某某种植的蔬菜大棚存在
养鹅问题。该蔬菜大棚2014年建设，规划为蔬菜示范种植，2015年租赁给张某某种植蔬菜，占地4 . 66亩。为
增加收入，张某某在蔬菜种植间歇期，于2017年5月份临时购进肉食鹅185只，计划待9月份鹅出栏后种植
蔬菜。养殖棚内地面干燥、有少许异味，棚外无异味。该蔬菜大棚离大寺河350米左右，无污水，无排污现
象。该养殖场为临时养殖且数量较少、不成规模、属散养户，不符合农业示范园园区产业规划。

是 责令改正

济阳县政府责成县畜牧局、县环保局、济阳街
道办事处、垛石镇政府立即调查处理。1 .鉴于该养鸡
场距离村庄较近，对周围群众存在一定影响，尹某
某自愿转型进行菌类和蔬菜种植。（1）为减少养鸡户
损失，要求其在本批畜禽出栏后，确保在9月21日前
对养殖设备清除，转型经营种植菌类、蔬菜。（2）9月
21日之前，要求该养鸡户精细管理，保持粪便密闭存
储，确保鸡舍周围环境干净整洁。(3)责成济阳街道
办事处做好该养殖户周边群众工作，在附近区域及
时张贴处理通知，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2 .垛石镇
政府工作人员经与张某某进行沟通，其自愿将养殖
的鹅销售清空，截至9月2日晚8：00，棚内养殖的鹅，
已全部销售，铁丝网、栅栏、支架等已全部拆除，地
块已恢复原貌，具备种植蔬菜条件。

87 2820
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东程村，村

书记吴某某在村北违法占用耕地建设养
猪场，异味很大，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济南市 大气
2017年9月2日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吴某某于2008年承包该村2 . 08亩土地，用于建设养猪专业合作

社，属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属非法占地行为。2013年3月份，吴某某已停养，并拆除了猪舍及相关设
施，场内外无粪污，没有异味。

是 其他
现场调查人员要求吴某某按照相关规定使用

承包土地。

88 2821
潍坊安丘市新安街道办事处东刘

家村南有三家养殖场，异味很大。要求
拆除。

潍坊市 大气

新安街道东刘家庄村南约300米处，三家养殖户均在各自院内搭建养殖棚从事养殖（属禁养区）。其
中2家已在五年前停养，现养殖棚已闲置，存放杂物，无养殖痕迹；新安街道工作人员同刘某某签订禁养
区养殖场关闭协议，2017年9月3日生猪已全部处理完毕。目前，该养殖场已关停，养殖场内粪便等污染物
已清除，养殖异味已消除。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新安街道和市畜牧局加大巡查监管力度，

确保该养殖场关停后不再进行养殖。

89 2822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街道千寿湖小

区南侧，有一处辐照中心，举报人担心
影响附近居民身体健康。

济宁市 其他

1 .信访反映的金乡县金乡街道千寿湖小区南侧的辐照中心是金乡县大江科贸有限责任公司，该公
司主要从事医疗保健产品及药品包装材料和大蒜、食品的辐射灭菌消毒。该企业30万居里钴-60辐照装
置项目于2000年4月29日由山东省环境保护局予以批复，2002年3月27日项目通过环保验收。2000年5月取
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2017年6月29日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延续工作，有效期至2022年6月30日。2 . 2016
年12月14日，该公司委托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对其钴-60辐照装置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表
明该企业钴-60辐照装置场所未测及放射性污染，周围辐射防护合格，不会影响附近居民身体健康；2017
年3月和8月，环境保护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两次对该公司辐射安全管理、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运行维护、辐射监测、应急准备等方面进行了检查，未发现企业辐射安全问题。

否

90 2823

8月21日反映“烟台海阳市徐家店
镇坛山村金润达动物营养有限公司偷
排废气废水”的问题（受理编号：1324），
举报人对处理结果表示不满意：1 .公示
称，该厂污水已经过处理不外排，实际
上该厂无污水处理设备，污水直排入
厂区东侧河内。2 .公示称，海阳市环保
局多次同举报人面对面沟通，实际上
举报人并未与环保局沟通过。3 .该厂之
前一直停产，采集不到真实指标，希望
督察组实地落实。

烟台市 其他

该公司2013年5月正式投产，环保手续齐全。2017年8月1日，企业因淘汰更换燃煤锅炉向海阳市环保
局报请停产检修。现场看，企业仍处于停产状态。1 .关于“该厂污水已经过处理不外排，实际上该厂无污
水处理设备，污水直排入厂区东侧河内”问题。企业建设初期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了污水处理站，污水经
处理后用于公司院内自有农田和园林还田灌溉，沼渣用于农田施肥。2017年8月22日，海阳市环保局对污
水处理站取水样时，企业正在对污水处理站进行升级改造，污水没有外排现象。调查组再次对厂区东侧
河岸边及周边进行排查，没有发现企业私设污水排放口，也没有发现排污痕迹。2 .关于“海阳市环保局多
次同举报人面对面沟通，实际上举报人并未与环保局沟通过”。以前举报至海阳环保局的非匿名案件，
海阳市环保局都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处理，并面对面向举报人反馈了处理结果。2017年7月10日，接到烟台
市环保局交办的傅先生投诉该企业存在气味、污水污染，海阳市环保局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案件调查办
结后7月17日面对面进行答复。2017年7月11日，接到海阳市信访局交办的傅先生投诉该企业存在气味、
污水污染，海阳市环保局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案件调查办结后7月21日面对面进行答复。3 .关于“该厂之
前一直停产，采集不到真实指标”问题。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之前经常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2017年
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企业生产步入正轨。2017年7月12日，企业处于正常生产时，委托青岛谱尼测试有限
公司对气味和厂区地下水进行了监测，谱尼公司所出具的气味和厂区地下水数据均达标，能够反映真
实情况。

否

91 2825

烟台市莱州市朱桥镇金城道李村
村东，不明单位在此堆放固废，靠近水
源地，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要求彻底清
除，并调查、追究责任单位。

烟台市 固废
莱州市朱桥镇99个行政村中，没有名为金城道李村、道李村的村庄，辖区也未发现固废堆放现象。

经多方查证，莱州市境内也没有名为金城道李村、道李村的村庄。
否

92 2826
枣庄市薛城区海河路与泰山北路

交会处东北角，被倾倒大量生活垃圾，
污水横流，散发臭味。

枣庄市
垃圾、水、

大气

举报区域属于巨山街道四里石社区，是四里石回迁房项目周边未利用的闲置土地，有四季春市场
临时存放的大垃圾箱体两个，由于市场垃圾量大，保洁公司转运不及时，造成周边有散落垃圾。调查现
场时，有少量污水，有垃圾臭味。

是 责令改正

1 .薛城区环卫处、巨山街道环卫所责成四里石
社区和四季春市场管理方，第一时间动用机械和人
力，移走临时存放的大垃圾箱体，清理周边散落垃
圾，采取复土和砌垒围墙的整治措施，9月2日当晚10
点前完成整治。同时，环卫人员将加大巡查频率，引
导周边单位和群众合理收集、投放生活垃圾，确保
该处不再有随意倾倒垃圾现象。2 .薛城区城管局、区
环卫处、巨山街道环卫所举一反三，增加清扫和保
洁频率、提高垃圾收集、转运效率。

93 2827

潍坊寿光市稻田镇芳林院村，多
家钢结构厂，占用耕地、喷漆排放刺鼻
气味、切割钢材噪声扰民；多家保温板
厂，原料运输、储存过程中产生粉尘。
督察组进驻后企业均暂时停产。举报
人要求取缔。

潍坊市
大气、噪声、

其他

1 .该村共有10家钢结构加工厂，目前全部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检查时无喷漆异味和噪声产生；反映
的“喷漆排放刺鼻气味”主要是喷漆房内有喷漆异味。目前，喷漆工艺正在整治中。因钢结构加工不需要
切割，不存在“切割钢材噪声扰民”现象。2017年7月20日，已对上述企业实施停产整治。2 .反映的“保温板
厂”实为“复合板厂”，该村共有5家。原料是包装好的岩棉，运输时以包为单元运进，储存时以包为单元
储存在密闭车间内，在运输、储存过程中不产生粉尘。3 .在日常联合执法检查中，部分加工厂存在喷漆异
味和噪声污染问题。2017年7月20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上述企业实施了停产整治，所以不存在“督察组
进驻后企业暂时停产”的问题。4 . 15家钢结构复合板作坊，共占用该村集体建设用地38018平方米，设施
农用地4552平方米，林地1352平方米，园地1531 . 8平方米，未占用耕地。5 .举报人要求取缔的这些项目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正在停产整改。到期达不到整改要求的，将予以取缔。

是
停产整治、
关停取缔

针对存在的问题，责令停产整治，9月30日前完
成整改。对不按时完成整改的依法关停取缔，实施

“两断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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